
— 1—

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人民政府文件

徐府发〔2023〕31号

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人民政府关于

开展 2023年度无偿献血工作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、安居办及企事业单位：

为切实做好 2023年度徐泾镇无偿献血工作，确保临床用血

需要和安全，根据青浦区献血工作要求，为确保完成下达给我镇

的献血指标任务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标任务

根据 2023年区血站下达给我镇的无偿献血任务总数，各村

（居）、安居办、企事业单位献血任务分配数详见《2023年徐泾

镇献血工作任务安排表》。

二、献血对象及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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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居住或工作在徐泾镇的（含来沪人员）公民年满 18周岁

至 55周岁，符合疫情防控所需具备的健康条件以及献血健康标

准的可以参加无偿献血。

国卫办医急函〔2022〕449号《关于印发血站新冠病毒感染

防控工作指引（第二版）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针对新冠病毒灭活

疫苗接种者，疫苗接种 48小时后可献血；接受其他类型新冠病

毒疫苗接种者（不包括减毒活疫苗），疫苗接种当日起，14天后

可献血。同时明确感染新冠病毒后(重型和危重型除外)，最后一

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阳性结果 7天后可以献血；如果

是重型或危重型的感染者，则需要康复 6个月后才能献血。

所有参与献血的人员均须由献血组织单位提前报名并完成

信息核验后进场献血，其中本镇户籍人员经户籍所在村居审核户

籍证明后方可参与献血；非本镇户籍人员在本镇居住的，经人口

办审核确实在本镇居住后方可参与献血；非本镇户籍人员在本镇

工作的，经献血组织方审核相关工作证明后参与献血。凡参加献

血的公民须携带身份证（或随申办电子身份证）进行献血登记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发动准备阶段

自动员会议召开之后，各单位要成立献血工作领导小组，落

实好工作人员，开展好调查摸底和宣传发动工作，按照献血计划

和工作要求落实好献血人员，提交对应工作台账及报名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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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体检献血阶段：

各村（居）、安居办、企事业单位组织本单位献血人员带好

所需证件分批（详细安排见附件）至指定献血点进行体检，体检

合格者完成献血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充分动员。

各单位要充分认识今年献血工作的重要性，成立领导小组，

制定工作计划，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

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，发动组织好适龄健康居民积极献血。要把

献血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，宣传发动要深入到基层，与

居民、职工开展面对面的动员，切忌组织工作简单化。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》《上海市献血条例》等文件精神的有关规

定，为打击“血头、血霸”，保障献血者的健康和受血者的安全，

禁止使用委托他人以“劳务中介”或类似形式募集非本地区务工

或居住的人员参加本单位的献血，对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“血头、

血霸”，有关部门将依法从严惩处。

（二）依法依规，合理补贴。

要严格把控献血的高额营养补贴，避免给各献血单位造成较

大的经济负担；严格控制发放营养补贴的方式，要将营养补贴全

额通过转账形式发放至献血者本人银行卡账户，规避存在中间环

节，滋生“卖血”市场。请各单位认清形势，把无偿献血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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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要求落到实处，确保依法有序地完成 2023年度献血任务。

附件：2023年徐泾镇献血工作任务安排表

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人民政府

2023年 5月 30日

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人民政府 2023年 5月 30日印发


